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ITIC Bank Corporation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刊登。 

茲載列該公告（於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如下，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慶萍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董事長）及孫德順先生（行長）；非執行董事

為常振明先生、黄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小慶女士、王聯章先生、何

操先生、陳麗華女士及錢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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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金融租赁”）向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简

称“中信财务”）申请2017-2018年度授信额度上限人民币100亿元。中信金融租

赁为本行全资子公司，其交易对手为本行关联方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财务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简称“《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包括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2017年6月7日，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2017

—2018年度中信金融租赁与中信财务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中信金融租赁

2017-2018年度向中信财务申请的授信额度上限为人民币100亿元，中信财务在额

度内向中信金融租赁提供各类本外币借款和担保等服务。 

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该议案无需进一步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关联交易是本行日常业务中所发生的正常交易，对本行经营活动及财务

状况无重大影响，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7年6月7日，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2017

—2018年度中信金融租赁与中信财务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中信金融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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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向中信财务申请的授信额度上限为人民币100亿元，中信财务在额

度内向中信金融租赁提供各类本外币借款和担保等服务。关联董事李庆萍、常振

明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不涉及前次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中信金融租赁向中信财务申请的 2017-2018年度授信额度上限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业务类别 计算口径 
申请的授信额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申请授信业务 授信额度 100 100 

中信金融租赁根据近两年业务目标和流动性风险管理需要，存在融资需求。

中信财务在符合其监管要求及内部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自身的经营

发展目标与中信金融租赁的业务需求，给予中信金融租赁授信额度，促进双方业

务发展。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获中国银监会开业批复，属于国有

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

28.2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号京城大厦低层栋 B座二层，

法人代表张云亭。公司现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提供

担保；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从事

同业拆借；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等。截至 2016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315.63

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39.97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17 亿元，净利润人民

币 2.31 亿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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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符合上市规则的情况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本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法人 《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中信金融租赁向中信财务申请 2017-2018 年度授信额度上限人民币 100 亿

元，中信财务在授信额度内向中信金融租赁提供各类本外币借款和担保等服务。

该等授信并无以中信金融租赁或本行的资产作为抵押。 

（二）定价政策 

中信金融租赁与中信财务之间的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均依据市场定价原则

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信金融租赁向中信财务申请的授信主要用于支付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购

买价款。中信财务提供的授信额度可以增加中信金融租赁的资金融通渠道，有利

于其流动性风险管理以及提升公司利润。 

中信金融租赁与中信财务之间的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均依据市场定价原则

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符合中信金融租赁、本行和本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也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和钱军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中信银行子公司中信金融租赁向中信财务申请授信额度的相关议案已履行

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会议

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

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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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依据市场定价原则按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子公司日常业

务过程中进行，公平合理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

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 

1、本行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 

2、本行董事会于 2017年 6月 7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 

3、本行独立董事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8日 

 

 


